
沈自然资发〔2019〕80 号

关于印发《沈阳市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自然资源（分）局：

根据国家和省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的工

作要求，为有效开展我市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

工作，现将《沈阳市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沈阳市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6 月 13 日

(联系人：初旭,联系电话：88922101)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19年 6月 13日印发



附件

沈阳市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辽宁省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

动暨 2018-2019 年度疫木除治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切实加强我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和疫木监管工作，

根据《辽宁省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结合我市的松材线虫病发生特点，制定本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

一、专项行动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运输、加工、

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行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建立

健全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长效机制，推进疫木检疫执法行

动的常态化、制度化。

二、主要任务

（一）全面排查我市松木及其制品情况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全面排查辖区内运输、加工、

经营和使用松木及其制品情况。

浑南区还要排查非除治性采伐情况。排查中一旦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追究相关责



任人责任。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深入排查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情况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对从省内其他市或外省调入的松

木及其制品情况进行排查，重点排查运输、加工、经营、使用

电缆盘、光缆盘、托盘、坑木、木质包装箱等松木制品的单位

和个人，以及公路、铁路、 电力、通讯、建筑等部门（系统）

的工程施工单位。排查中要全面查清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的

来源情况，认真填写《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情况登记表》

（附件 1），并上报市自然资源局。

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从松材线虫病疫区调入的、有松

材线虫病疑似症状的或者检疫手续不全的松木及其制品，

要及时进行取样鉴定并采取有效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

处理。

（三）追踪调查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来源情况

对排查发现的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要及时开展追

踪调查，逐一查清其来源。对排查发现的异地调入松木及其

制品，如果来源为本市的，由市自然资源局协调组织开展追踪

调查；如果来源为本省外市的，逐级报由省林草局协调组织开

展追踪调查；如果来源为外省区市的，请认真填写《跨省调入

松木及其制品追踪调查情况登记汇总表》（附件 1），逐级

报由国家林草局协调组织开展追踪调查。

（四）构建疫木检疫执法长效机制



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各地要建立完善与市场监管、公安、

交通运输、住建、通信、电力等部门间的检疫执法联动机制，

优化森林公安、林政、防治检疫等林草行业内部机构联合检疫

执法机制，积极推进检疫执法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有效阻截

松材线虫病情传播危害。

三、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行动分为动员部署、集中行动、总结整改 3

个阶段开展，2019 年底结束。

（一）动员部署阶段（6 月 18 日前）

各区、县（市）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

做好动员部署工作，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前将动员部署情

况及专项行动方案报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二）集中行动阶段（6 月 18 日—11 月 30 日）

全面开展排查和追踪调查工作。各区、县（市）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应于8月15日前将排查和调查任务完成情况

报沈阳自然资源局；于 9 月 10 日前将跨市调入和跨省调入

松木及其制品情况汇总后报沈阳自然资源局。

（三）总结整改阶段（12 月）

认真总结本次专项行动的经验和做法，分析查找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深入开展整改

工作；研究构建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长效机制，常态

化、制度化开展疫木检疫执法工作。



各区、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于 12 月 10 日前，

将本辖区的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总结、异地和跨省调入松木

及其制品追踪调查情况，以及查处的典型案件等情况一并

报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四、组织机构

沈阳市成立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负责全市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组

织、协调、指导、监督工作。组长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赵

辉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叶舒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在造林经营管理处。局办公室、政策法规处、森林和草原

资源管理处、自然保护地管理处、财务与资金运用处、市

森林公安局、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等单位为成员，要积极

配合做好专项行动的相关工作。

请各区、县（市）按照省里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

参照市里领导小组的模式成立本地区的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本地区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强化各成员单

位在发挥职责、协调配合等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

保证专项行动顺利开展。

附件：1.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情况登记表

2.跨省调入松木及其制品追踪调查情况登记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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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异地调入松木及其制品情况登记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松木及其制品调入地信息 松木及其制品原产地信息

调

入

地

单位（个

人）名称

（姓名）

具体地址
联系

人

联系

电话

松木种

类或松

木制品

种类

调

入

时

间

调

入

数

量

有无

植物

检疫

证书

原

产

地

单位（个

人）名称

（姓名）

具体地址
联系

人

联系

电话

原产地是否

为松材线虫

病疫区

1

2

3

…

注：1.“调入地”和“原产地”填写到县级行政区。2.“原产地是否为松材线虫病疫区”指是否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的松材

线虫病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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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跨省调入松木及其制品追踪调查情况登记汇总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松木及其制品调入地信息 松木及其制品原产地信息 原产地追踪调查情况

调

入

地

单位（个

人）名称

（姓名）

具体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松木种

类或松

木制品

种类

调

入

时

间

调

入

数

量

有无

植物

检疫

证书

原

产

地

单位（个

人）名称

（姓名）

具体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是否为

松材线

虫病发

生区

追踪调查结果

1

2

3

…

注：1.“调入地”和“原产地”填写到县级行政区。

2.“原产地追踪调查情况”由调出省的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填写。3.“追踪调查结果”填写松木及其制品的来源情况（生产

松木制品的松木来源情况）、带疫情况、查处结果等，可加附页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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